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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更新目前推動情形

◼ 都市更新會

◼ 自主更新事業的財務特性

◼ 自主更新的融資

◼ 自主更新與專業機構協助



自主更新
目前推動情形



重建型更新事業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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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底，全台共685件重建更新事業案核定，核定面積達209.87公頃，
其中以臺北市為最多，核定數量達425件(62.04%)。

縣市別 01臺北市 02新北市 03基隆市 04桃園市 05新竹市 07苗栗縣 08臺中市 10南投縣 14臺南市 15高雄市 21澎湖縣 總計

案件數量 425 141 3 1 8 1 68 29 4 4 1 685

核定面積(公頃) 110.63 61.84 0.56 0.31 6.35 0.42 13.52 13.17 2.16 0.82 0.09 209.87



◼ 以「民間辦理」最多，共662件(約96.64%)

◼ 由政府機關主導案件僅23件(3.36%)。

案件類型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總計

政府主導 3 1 1 1 4 1 1 6 5 23

民間辦理 6 37 36 8 26 19 23 19 26 22 23 28 52 34 45 35 67 64 92 662

總計 6 37 36 8 29 19 23 20 26 23 23 29 52 34 49 36 68 70 97 685

政府主導, 

23, 3%

民間辦理, 662, 

97%

案件類型 案件數 比例

政府主導 23 3.36%

民間辦理 662 96.64%

合計 685 100.00%

政府主導與民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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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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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類型以「投資型實施者」最多，
共549件(約80.15%)，其次為「都市
更新會」，共112件(約16.35%)，近
三年逐漸有政府機關擔任實施者的案
件出現。

實施者類型 案件數 比例

政府機關 10 1.46%

都市更新會 112 16.35%

投資型實施者 549 80.15%

代理型實施者 14 2.04%

合計 685 100.00%

政府機關, 10, …
都市更新會, 

112, 16%

投資型實施者, 549, 

80%

代理型實施

者, 14, 2%

實施者類型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總計

政府機關 3 1 4 2 10

都市更新會 5 35 34 3 10 5 1 2 3 2 1 2 3 4 112

投資型實施者 1 2 2 5 16 13 22 18 23 22 23 29 50 33 47 36 61 61 88 549

代理型實施者 1 1 1 2 4 2 3 14

總計 6 37 36 8 29 19 23 20 26 23 24 29 52 34 49 36 68 70 97 685



都市更新會



實施者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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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

主管機關辦理 所有權人辦理

委託實施 委託實施 自行實施

更新事

業機構
專責機構

更新事

業機構
更新會

股份有限公司 非股份有限公司

(限整建維護)

自行實施
同意機關構

委託實施

同意機關構

自行實施

更新事

業機構

專業機構



民間自行實施 –都市更新會

◼ 逾七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得自行組織都市更新會實施都市

更新事業(條例#27)

◼ 都市更新會應訂定章程，申請當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條例

#27)

◼ 專法：都市更新會設立管理及解散
辦法

◼ 都市更新會冠以該更新地區及更
新單元名稱命名

9



更新會成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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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籌組發起

申請核准籌組

召開更新會成立大會

檢具文件申請立案核准

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

解散及清算

撤銷核准籌組

一般情形
1.申請書
2.發起人名冊
3.章程草案
4.發起人在更新單元內之土地或建物登
記簿謄本
5.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

特殊情形（達更新條例第37條同意比例
逕送更新事業者）除1-4項外，尚需都
市更新團體之設立籌組同意書

直轄市、縣(市)政
府監督及管理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STEP5】

【STEP6】

條例#27

更會辦#33、#34

更會辦#5

更會辦#4

更會辦#3

必要步驟

非必要步驟

條例#75、#76

過半數或七人以上發起

六個月內招開

30日內申請



更新會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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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會員

大會

理事會監事

財務控

管

更新會權利來源

準用商業會計法

監督理事會運作 決議都更重大事項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唯一目的：
社區都更



都市更會章程要項

一、都市更新會之名稱及辦公地點。

二、實施地區。

三、成員資格、幹部法定人數、任期、職責及選任方式等事項。

四、有關會務運作事項。

五、有關費用分擔、公告及通知方式等事項。

六、其他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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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章程範本可至「都市更新入口網」下載

都市更新作業手冊(P3-17~)



都市更新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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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

• 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當然會員

• 但更新後建築物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期滿後，以公告期

滿之日土地及建築物登記簿所載之所有權人為會員

◼ 理事、監事

• 由會員大會選任、改選或解任

• 任期不得逾三年、連選得連任

• 理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理事就任

時為止。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令其限期改選



都市更新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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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監事之消極資格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擔任理事或候補理事；其已擔任者，當然解任：

•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行、尚

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五年。

• 二、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

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

• 三、曾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

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

• 四、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 五、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 六、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 七、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 理事長:由理事互選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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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超過會員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

物樓地板總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出席，並出席人數超過二分之一，出

席者之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以上之同

意行之。

◼ 但下列各款事項之決議，應經會員人數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

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

一、訂定及變更章程。

二、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三、選任或解任統籌處理都市更新業務之機構及其方式。

四、議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之草案。
五、議決權利變換估價條件及評定方式。

六、理事及監事之選任、改選或解任。

七、都市更新會之解散。

八、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 會員大會召開時，應函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派員列席；議事錄並應送請備查。



理事會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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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執行章程訂定之事項。

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研擬及執行。

四、權利變換計畫之研擬及執行。

五、章程變更之提議。

六、預算之編列及決算之製作。

七、設置會計簿籍及編製會計報告。



監事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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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之權責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理事會研擬及執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三、監察理事會研擬及執行權利變換計畫。

四、查核會計簿籍及會計報表。

五、監察財務及財產。

六、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財務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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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案預算可依循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 每年編造執行預算、決算報告經會員大會通過（更會辦#20）

◼ 預算執行情形每六個月向主管機關申報（更會辦#29）

◼ 準用商業會計法設置會計憑證、會計簿籍及相關法定會計程序

◼ 理事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三個月內編制資產負債、收支明細
及其他主管機關之報表，報會員大會承認送請主管機關備查（更

會辦#30）

◼ 更新完成後應辦理財產清算，依權利價值比例回復予原會員



自主更新事業的
財務特性



更新事業規劃在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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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需求

市場

需求

政策、規

劃理想

法令

規範

財務

可行

✓ 在地住戶的更新需求
✓ 社區實質環境的限制

✓ 出售市場
✓ 租賃市場

✓ 社會住宅等公益設施
✓ 完整街廓、大規模
✓ 綠建築、智慧建築
✓ 都市設計

✓ 更新資金完整性
✓ 更新資金安定性
✓ 更新資金獲益姓

✓ 更新條例到自治條例
✓ 程序性規範
✓ 格式、實體內容規範

自主
更新



自主更新更新策略

◼ 範圍不易且戰且走，宜明確

◼ 住戶需求釐清與安排

◼ 社區財務能力釐與解決方案

◼ 建築方案、更新後產品塑造

21

範圍涉及會員資格認定
會員涉及都更事務決策權源



自主更新要面對的問題

◼需自組都市更新會？或委任代理型實施者？

◼都市更新會委任專業機構協助實施?

◼是否是高度重建共識的社區?

◼社區是否有積極熱心人士?

◼更新專業需求依賴外力

◼更新經費需仰賴住戶自行籌措

◼更新後房舍以自住為主

22



社區更新資金籌資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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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出錢

無條件

依比例

可資金

回補為

前提

願意多出錢

多購自

用

多購投

資

願意出

一部分

主觀意

願

只能融

資部分

不願意

出錢

不出一

毛錢

不出現

金即可



實
際
更
新
費
用

更
新
前

權
利
價
值

共
同
負
擔
費
用

權
利
人
應
分
配
價
值

參與分配者 不參與者

願
意
出
資

只
出
部
分

一
毛
不
出

一
毛
不
出

資金缺口

缺口解決方案

內部資金

有需求者出資

有能力者投資

更新會融資

外部資金

代理實施者投資

第三方投資

政府投資？？

社區更新資金籌資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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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住戶的更新需求

內容需求

店面

等

座向、

樓層

等

其他

偏好

面積需求

願意減少面積

減戶

減棟

減面

積

面積不減少

產權 室內 現況

面積需求

增加

增面

積

增戶

25



更新後產品(量)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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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額解決方案

有市場性

有需求者選配

有能力者投資多配

更新會分配銷售

外來投資者分配

無市場性

更新會成本價銷售

容獎減量爭取

減戶

減棟（割地出售）

容
獎
最
高
量

一
坪
換
一
坪
滿
足
水
準

參與分配者 不參與者

依
比
例
選
配

只
多
選
一
點

不
足
額
選
配

未
選
配

面積餘額

滿
足
即
可

住
戶
自
行
出
資
的
前
題
下



回到自主更新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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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災

921等

避災

海砂屋等

防災

危老房屋

品質提升

一般老社區

減戶、減棟 原樣重建 適量爭取 爭取最高

◼容積獎勵爭取量與財務能力的權衡選擇

◼社區更新重建的目的或原因



減戶 南投大廈 147戶➡ 114戶 減棟（割地） 新莊博士的家 3棟➡ 2棟

原樣重建
台北慶福大樓

爭取最高容獎
台北尚華仁愛大樓
52戶➡ 63戶
餘戶對外銷售

28



自力更新的財務課題

◼ 多以更新後不小於現況室內面積為訴求

◼ 更新會無資產、無債信、還款能力未知

◼ 住戶之間不願意互為連帶保證人

◼ 住戶原舊貸偏高或不符借款人資格

◼ 自有資金是否能順利籌得

◼ 仍有不同意更新的住戶必須協調或墊支費用

◼ 前期資金（計畫核定前）的籌措

29



銀行受信準則

◼ 借款人(people)：信用、個人情形

◼ 資金用途(purpose)：資金用途特性

◼ 還款來源(payment)：還款能力

◼ 債權保障(Protection)：擔保能力

◼ 授信展望 (perspective)：風險高低

30

依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全國聯合會會員授信準則，銀行
評估借款人信用的五項原則(5P)：



各項費用比例概念
31

項目 佔共同負擔之比例

壹、工程費用
重建費用

(A)

營建費用(含特殊因素費用) 70%

73%拆除工程、建築設計費用、鑑界費、鑽探費用、
建築相關規費、其他必要費用、公共設施費用

3%

貳、權利變換費用

都市更新規劃費用、不動產估價費用(含技師簽證費用)、更
新前測量費用(含技師簽證費用)、地籍整理費用、其他

1%
5%

土地改良物拆遷捕償及安置費用 4%

參、貸款利息(D) 3.5%

肆、稅捐(E) 0.5%

伍、管理費用

人事行政管理費(F1) 3.9%

18%銷售管理費(F3) 4.7%

風險管理費(F4) 9.3%

信託管理費(F5) 0.1%

◼ 營建費用占總費用比例約65%~70%



都更現金流量

32

人事行政管理費

都市更新顧問

建築師

不動產估價師

其他專業顧問

工程費用

拆遷補償

租金補貼

稅捐

利息

廣告銷售

◼ 前期資金約佔總成本 3% ~ 5%，自主更新可以3%預估。

計畫核定 更新完成更新啟動 3~4年 3~4年

規劃審議期 計畫執行期

65%~70%3%~5%



自主更新財務規劃策略

前期資金（計畫核定前）

約3~5%的資金需求（缺口）

◼ 政府補助

◼ 住戶出資(按戶、坪數)

◼ 部分住戶墊支（事成歸墊）

◼ 管委會墊支（事成歸墊）

◼ 代理實施者墊支或投資

◼ 第三方投資或借款

◼ 混合來源

33

後期資金（計畫核定後）

約95~97%的資金需求（控管風險）

◼ 參與住戶融資(依權利比例)

◼ 更新會融資

◼ 政府補貼利息

◼ 信託機制保障

◼ 代理實施控管

◼ 銷（預）售剩餘戶數回補：整體
都更效益足夠



共
同
負
擔
折
價

抵
付
部
分

土
地
權
利
人
分
配

實施者

出資分配

土地權利人分配

Ⅰ標準型

土地權利人

出資分配

土地權利人分配

Ⅱ自力造屋型

其他提供資金者

出資分配

土地權利人分配

Ⅲ資金引入型

權利變換的資金來源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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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利人分配

實
施
者
分
配

土
地
權
利
人
分
配

Ⅳ-Ⅱ混和型之二

共
同
負
擔
折
價

抵
付
部
分

土
地
權
利
人
分
配

土地權利人分配

實
施
者
分
配

其
他
提
供
資
金
者

分
配

Ⅳ-Ⅰ混和型之一

權利變換的資金來源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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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利人分配

土
地
權
利
人
分
配

其
他
提
供
資
金
者

分
配

Ⅳ-Ⅲ混和型之三

土地權利人分配

實
施
者
分
配

土
地
權
利
人
分
配

其
他
提
供
資
金
者

分
配

Ⅳ-Ⅳ混和型之四

共
同
負
擔
折
價

抵
付
部
分

土
地
權
利
人
分
配

權利變換的資金來源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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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更新的
融資架構



融資架構

◼ 借款人

 都市更新會:

協助擔任發放不參與戶補償金及應負擔費用貸款之申請人

 土地或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按應負擔總費用之金額範圍內各別申貸

 不連帶保證

 相當於新後的分戶貸款作在前，更新完成後抵押權可直接轉
載在新的建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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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款項目

 共同負擔費用(原則依核定權利變換計畫)

 土地補償金及建築物殘餘價值補償

 前胎貸款轉貸金額

 全案利息

 整合費

 拆遷費(依參與戶之需求及條件而定)

◼ 貸款成數

 須符合金管會或央行相關規範

 依貸款申請項目總金額100%核貸

 個人總貸款額度原則約個人應分配價值之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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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架構



◼ 貸款動撥方式及時間

 代償前胎：拆屋前逐件轉貸或整批轉貸

 整合費、補償金、搬遷費：視個案需求

 共同負擔費用：依合約進度分次撥款

實務上後兩項多為拆屋後銀行方得撥款

◼ 擔保品設定方式

 參與戶：除全額自籌現金者外，土地均須提供設定抵押權。

 實施者：於取得不參與戶土地所有權後提供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

◼ 還款來源

 參與戶：以其分得之現金優先償還貸款，不足償還者辦理分戶貸款轉還。

 實施者：以銷售金額優先償還(剩餘銷售金額分配給參與戶)

40

融資架構



融資風險控管

41

還款

來源

團隊

體質

債權
保障

• 住戶同意比例
• 是否有堅決的反對戶

• 信託機制
• 專款專用、查核動撥
• 債權保障倍數設定
• 自籌資金者一次到位

• 都更團隊的專業與經驗
• 更新會幹部的運作能力

• 區位條件
• 產品規劃
• 更新會出售房地還款
• 參與住戶重建後轉為

成屋貸款



都更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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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行政管理費

都市更新顧問

建築師

不動產估價師

其他專業顧問

工程費用

拆遷補償

租金補貼

利息

土地補償金

◼ 共識度越高，越早進入融資階段

計畫核定 更新完成發起 立案 計畫報核

住
戶
自
籌
階
段

會
員
自
籌
階
段

會
員
自
籌
階
段

更
新
會
週
轉
金
融
資
階
段

土
地
融
資
、
建
築
融
資
階
段



自主更新
與專業機構協助



實施者核心功能

實施者

管理

資金專業

◼ 決策、控制、整合

◼ 投資、補償◼ 創造、各專業委任監督

44



實施者類型
◼ 組織型態：

機關：公部門

機構：股份有限公司（重建必須）或其他民間組織

團體：都市更新會

◼ 民辦都更實施者與權利人合作型態：

型態別 名稱 管理 專業 資金

自主型實施者 都市更新會 

投資型實施者 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型實施者 股份有限公司  

❖上表非法定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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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型）實施者

◼ 法規中並無『代理實施者』的名詞；代理實施者目前並無嚴謹定義

◼ 實務通說的概念是，該實施者提供管理與專業服務，但不參與投資
更新事業，為自組更新會的替代方案

◼ 與地主之間透過簽訂合約約定服務事項，收取服務費

◼ 代理實施者於實務中產生的原因：

有自力更新並出資意願的社區，但難以或不願組成更新會

低於7人卻願自主更新的社區

地主皆為有資力的法人組織，共同委託專案管理公司

◼ 搭配信託機制控管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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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託搭配代理實施

◼ 代理實施者建立專業團隊負責全案管理

◼ 參與住戶簽訂信託契約並設定抵押

◼ 如有不參與住戶則代理實施者規劃填補財務缺口

◼ 代理實施者擔任起造人

◼ 產權信託管理

◼ 重建資金專戶控管，搭配營建管理、進度查核撥款

代理實施者實務有：資產管理公司、建經公司、土地開發
公司或願意提供委建服務的建設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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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管理

• 價值設計

• 善盡起造人
權利與義務
發包營造廠

• 工程品管

營建管理

• 全案執行進
度控管

• 財務規劃

• 相關業務溝
通協調 ( 如
信託、營造
廠等)

全案管理

• 更新程序及
規劃

• 更新專業協
調 (如建築師、
估價師等)

更新顧問 實施主體

• 需求整合

• 爭議協調

• 處分名義

• 訴訟處理

風險管理

代理實施者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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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銀行 土地權利人

信託銀行

代理實施者

• 營造廠
• 建築師
• 更新顧問
• 估價師
• 地政士
• 代銷公司等

其他廠商

行為金錢

金錢信託

融資 委託

委託 管理

服務

費用支付

土地信託 服務委託

三方合作關係

決策

代理實施 vs 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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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得依民法委任具有都市更新專門知識、經驗之機構，統籌辦理都市更新
業務(條例#28)

都市更新會委任專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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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

專業機構
(專案管理)

銀行
(融資撥款)

資
產
整
合

協
助

•

土
地

•

資
金
含
融
資

•

代
墊
或
投
資

規
劃
與
審
議

•

建
築,

景
觀,

結
構

•

都
市
更
新
顧
問

•

地
政
代
書

•
產
權
估
價

工
程
施
工

•

擔
任
起
造
人

•

營
造
選
商

•

營
建
管
理

銷
售
與
客
服

•

代
銷

•

客
變,

交
屋

•

房
屋
保
固
協
助

委任 信託

付款

付款委任,管理,執行



～簡報結束 敬請指正～


